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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部关于印发《国家公交都市建设示范工程管理办法》的通知

文号：交运发〔2022〕38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交通运输厅（局、委）：

为深入实施城市公共交通优先发展战略，规范国家公交都市建设示范工程管理，促
进国家公交都市提质扩面，交通运输部制定了《国家公交都市建设示范工程管理办
法》，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交通运输部        

2022年3月28日      

（此件公开发布）

抄送:部规划研究院、科学研究院、公路科学研究院，部办公厅、政策研究室、法制司、
综合规划司、人事教育司，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交通运输部纪检监察组。

国家公交都市建设示范工程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城市优先发展公共交通的指导意见》（国发
〔2012〕64号），深入实施城市公共交通优先发展战略，规范国家公交都市建设示范工
程（以下简称公交都市）管理，促进国家公交都市提质扩面，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公交都市创建申报、组织实施、验收命名、动态评估等工
作。

第三条  公交都市建设应当遵循政府主导、部门协同、公众参与、人民满意的原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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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  公交都市建设以城市为实施主体，创建周期原则上为3年。

第五条  交通运输部负责组织公交都市建设工作，建立评估体系，完善相关支持政
策。

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负责指导、督促相关城市开展公交都市建设，因地制宜给予
政策和资金支持。

城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在本级党委、政府统一领导下，会同相关部门负责具体实施
公交都市建设。

第二章  建设内容

第六条  公交都市建设要根据城市规模、经济发展水平和出行需求，构建以公共交
通为主体的城市交通出行结构，逐步提高城市公共交通机动化出行分担率。

超大、特大城市要确立城市轨道交通在城市公共交通系统中的主体地位，加强“常
规公交+轨道+慢行”网络融合；大城市要确立大、中运量公共交通在城市公共交通系统
中的骨干地位，推进“公交+慢行”网络融合；中小城市要构建以公共交通为主导、步
行和自行车交通统筹发展的绿色出行体系。

第七条  公交都市建设要科学编制和有效实施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城市公共交
通专项规划等，明确城市综合客运枢纽、城市公共交通枢纽、场站等建设任务，统筹城
市公共交通设施换乘衔接，提升城市公共汽电车港湾式停靠站设置率，扩大城市公共交
通站点覆盖率。要以城市公共交通客流需求为导向，优先选择城市公共交通客流集中或
交通拥堵区域设置公交专用道，提高城市公交专用道设置率，并加强城市公交专用道的
监控和管理，提升城市公共交通正点率和早晚高峰时段城市公共汽电车平均运营时速。
要建立实施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价制度。

第八条  公交都市建设要建立公共交通线网优化调整机制，科学调配运力，降低早
晚高峰时段城市公共交通拥挤度。要提高万人城市公共汽电车保有量、空调车辆比例，
加强城市公共交通场站和车辆日常维护、清洁，为乘客提供舒适的候车、乘车环境。要
提高新增和更新低地板及低入口城市公共汽电车比率、无障碍城市公共汽电车站台设置
率，改善无障碍适老化出行环境。要建立城市公共交通乘客委员会等机制，定期开展城
市公共交通乘客满意度调查，建立城市公共交通乘客投诉处理制度，提高投诉处理完结
率，持续提升城市公共交通乘客满意度。

第九条  公交都市建设要落实国家碳达峰碳中和工作部署要求，构建慢行交通体
系，合理引导小汽车出行，改善绿色出行环境，提升绿色出行比例。要提高新增和更新
新能源城市公共汽电车比率，合理布局建设充换电设施，促进城市公共交通绿色低碳发
展。

第十条  公交都市建设要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与城市公共交通
融合发展，推广“出行即服务”理念，推进城市公共交通智慧运营监管、企业智能调
度、出行信息服务、大数据决策支持等系统建设，为乘客提供城市公共交通实时出行信
息服务，提升城市公共汽电车来车信息实时预报率，提高非现金支付比率。 

第十一条  公交都市建设要建立完善的城市公共交通安全管理制度，将城市公共交
通纳入政府应急管理体系，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完善应对运营安全、公共安全、公共卫生
等各类突发事件的专项应急预案。要压实运营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督促运营企业依



法建立完善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全面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强化安全生产资金投入，建
立安全检查和隐患排查制度，制定城市公共交通具体应急预案，定期开展应急演练，降
低城市公共交通行车责任事故死亡率。

第十二条  公交都市建设要构建城市公共交通优先发展的政策保障体系，建立政府
购买城市公共交通服务制度、服务质量考核评价制度和票制票价动态调整机制，合理界
定城市公共交通运营补贴范围，对实行低票价、减免票、承担政府指令性任务等形成的
政策性亏损要给予补贴和补偿，并纳入本级财政预算，切实保障城市公共交通运营补贴
和补偿按时拨付到位。要保障城市公共交通场站用地，提升城市公共汽电车进场率，建
立城市公共交通用地综合开发和收益反哺机制，增强城市公共交通可持续发展能力。要
关心关爱城市公共交通从业人员，改善工作环境，建立城市公共交通企业职工工资收入
正常增长机制，并与当地社会职工平均工资水平相适应。

第十三条  鼓励公交都市建设城市根据当地自然地理特点、资源禀赋、传统文化
等，积极探索城市公共交通特色发展模式和服务。

第十四条  公交都市建设要围绕《国家公交都市评价指标体系》（以下简称《指标
体系》，见附件1）要求，结合当地实际，因地制宜提出建设目标和特色指标。

第三章  创建申报

第十五条  公交都市创建优先选择城市人口较为密集，城市公共交通需求量大、发
展水平较好，有明确城市公共交通优先发展扶持政策的城市。申报公交都市创建的城
市，原则上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一）城区常住人口在50万人以上；

（二）城市具备一定的公共交通及绿色出行发展基础，能够满足人民群众基本出行
需求；

（三）城市已编制或出台城市公共交通优先发展政策及专项规划等。

鼓励城市公共交通发展基础较好的小城市参与公交都市创建，构建绿色出行体系。

第十六条  申报公交都市创建的城市，应当根据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城市公共
交通需求，按照优先发展、适度超前的原则，对照《指标体系》，组织编制《国家公交
都市建设示范工程创建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格式和主要内容详见附件
2），科学确定创建任务，合理设定创建目标，提出有力可行的保障措施。

第十七条  《实施方案》应当经专家论证，并出具论证报告。

第十八条  申报创建城市应当在规定的时限内，将公交都市创建申请报告、《实施
方案》及论证报告等申报材料，报送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

第十九条  省、自治区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审核公交都市创建申报材料，择优推
荐创建城市，并将相关申报材料报送交通运输部。直辖市的申报材料经城市人民政府同
意后，由城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报送交通运输部。

第二十条  交通运输部组织专家对创建申报材料进行综合评价，经公示后，按程序
公布公交都市创建城市名单。

第四章  组织实施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1_10620


